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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暂行规定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第209号) 

  《哈尔滨市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暂

行规定》已经2009年11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5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1月1日

起施行。  

  市长 张效廉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哈尔滨市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行政处分暂行

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审批工作，严肃查处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审批中的违法行为，

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依法享有行政审批权的各级行

政机关和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行政审批

工作人员）违法实施行政审批应当给予行政处

分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给予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行政处分，

应当坚持公平、公正、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

则。  

  第四条 本规定由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的任免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实

施。  

  第五条 实施行政审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记大过处分：  

  （一）对行政审批申请不出具受理或者不

予受理的书面凭证的；  

  （二）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审批过程

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

务的；  

  （三）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

正的全部内容的；  

  （四）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行政审批申请

或者不予行政审批的理由的；  

  （五）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

的；  

  （六）对涉及多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不及

时主动协调、相互推诿、拖延不办，或者本部

门行政审批事项完成后不及时移交其他部门

的。  

  第六条 实施行政审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审批申请不

予受理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审

批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

考试成绩择优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未经招

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

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四）增加法定审批程序之外的其他环节

的；  

  （五）增加法定审批条件之外的其他条件

或者限制的；  

  （六）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第七条 实施行政审批、监督检查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开除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行政

审批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二）借行政审批名义向申请人指定或者

变相指定中介服务和供应商的；  

  （三）继续实施或者变相实施已经取消的

行政审批的；  



  （四）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

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财物或者谋取

其他利益的。  

  第八条 领导干部授意、指使、强令行政审

批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审批，或者违反

规定干预行政审批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九条 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能够主动交代违

法行为、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的，

应当从轻、减轻处分。  

  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经

 


